
臺北市 1 1 5學年度國民小學
藝術才能音樂班

聯合招生鑑定說明會

主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協辦：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承辦學校公告專區
相關招生鑑定訊息公告於古亭國小首頁->音樂班聯招最新消息->藝才班
暨藝才資優鑑定報名網站，其他兩校敦化國小、福星國小皆同步公告。

古亭國小學校網站 https://www.gtes.tp.edu.tw/

https://www.gtes.tp.edu.tw/


臺北市國中小藝才班暨藝才資優
鑑定報名系統

鑑定報名系統網站 https://tparttalent.tp.edu.tw

https://tparttalent.tp.edu.tw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方式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五大步驟

3/9～3/13線上報名

4/15
書面審查公告結果

5/16、5/17
術科測驗

6/1
錄取結果公告

7/1
報到(轉學)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報名所需準備資料及費用

考生本人彩色照片電子檔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競賽表現優異獲獎紀錄與證明文件正

本(如附件1-僅申請書面審查者需檢

附)

身心障礙考生特殊應考服務申請表

(如附件2-無則免)

低收、中低收入戶子女證明(無則免)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證明

(無則免)

報名費：新臺幣2,800元整

報名時間：

115年3月9日00：00起

至

115年3月13日16：00止

報名系統：(一律採線上報名)

請至臺北市國中小藝才班暨藝

才資優鑑定報名系統填寫報名

資料，並上傳相關文件。

鑑定報名系統網站 https://tparttalent.tp.edu.tw

https://tparttalent.tp.edu.tw


1.學生報考藝術才能音樂班，以設籍臺北市任一行政區為限。

2.請上傳臺北市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至報名系統。

3.請準備考生最近三個月內正面半身脫帽證照用彩色照片電子檔，

並上傳至報名系統。

4.請務必填寫主修樂器與至少1名之主修指導教師姓名。

5.請務必選填至少1所之錄取志願學校，報名完成不得更改。

6.參加書面審查者，請先至報名系統完成線上報名，並於115年3

月30日(星期一)09：00至115年4月1日(星期三)16：00，親自

至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小輔導室，繳交「競賽表現獲獎紀錄」

(如附件1)，並務必攜帶「競賽表現獲獎紀錄證明文件正本」

以供查驗，逾時不候。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報名注意事項



7.報名費每位考生新臺幣2,800元整，請務必於報名期間內

完成繳費，未於報名時間內繳交報名費者，視同未完成報名

手續，不得參與測驗。

8.繳費期間：115年3月9日(星期一)至115年3月13日(星期五)

(超商繳費至23:59分，富邦臨櫃、實體ATM、網路銀行、網路ATM

至15:30分截止)。

9.經承辦單位審核報名資料不符或內容不齊者，請務必於115年3月

16日00：00起至115年3月18日16：00止，自行至報名系統完成補

件。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補件者，視同放棄報名，不得參與鑑定。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報名注意事項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成績計算方式

經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小組決議，主修樂器演奏能力原始分數未達 80分不予錄取。

成績計算：升三年級新生

★注意事項：主修樂器項目為鋼琴或各類古典西洋管弦樂團樂器，不包括薩克斯風、

豎琴、口琴、直笛與吉他。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成績計算方式

成績計算：升四、五、六年級轉學生

★注意事項：主修樂器項目為鋼琴或各類古典西洋管弦樂團樂器

，不包括薩克斯風、豎琴、口琴、直笛與吉他。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術科測驗 注意事項

憑准考證入場，請務必攜帶並遵守一切試場規定。

除伴奏可攜帶電子樂譜外，考生與伴奏者均不得攜帶電子相關

產品（電子手錶、手機、相機、錄音筆、節拍器等）進入試場，

如違反本規定者，依違規事項處理方式（簡章附件11）辦理。

考生主修演奏測驗需伴奏者，請伴奏隨同考生進出考場，所有

要求等同考生。

近視、遠視之考生，請斟酌配戴眼鏡應試；其他需特殊視覺輔

具之考生，以自備輔具應試為原則（簡章附件 2 ）。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主修樂器演奏能力測驗 注意事項

各年級音階測驗範圍，請務必至古亭國小校網或報名系統網

站公告區詳閱「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

聯合招生鑑定主修測驗-全部樂器演奏能力測驗補充說明」。

請務必和指導老師確認報考之自選曲目是否需配伴奏。

除主修打擊樂外，其他所有主修樂器之自選曲皆需視曲目需

求，自備伴奏老師。

自選曲測驗總時長將依術科測驗當天「115學年度國民小學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各樂器別評審老師」之評審會

議決議辦理。請於備考時進行全曲練習。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升三年級新生-音樂基本能力測驗

節奏10%

視打、聽打

聽唱10%

單音、雙音
與旋律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升三年級新生-節奏測驗

參考題型與範圍：每題 2 至 4 小節

• 拍號：2/4、3/4、4/4

• 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

• 休止符：四分休止符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升三年級新生-節奏範例

參考題型與範圍：每題 2 至 4 小節

【題目由鋼琴現場演奏】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升三年級新生-聽唱測驗

參考題型與範圍：每題 2 至 4 小節

音域範圍：從中央C開始，往上完全八度內

• 拍號：2/4、3/4、4/4

• 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

• 休止符：四分休止符

• 單音：音域範圍為從中央C上下各一個完全八度

• 雙音：音域範圍為從中央C上下各一個完全八度

• 旋律：音域範圍為從中央C開始，往上完全八度內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升三年級新生-聽唱範例

參考題型與範圍：每題 2 至 4 小節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升四年級轉生-音樂基本能力測驗

音樂常識
10%

聽寫
10%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升四年級轉生-音樂基本能力測驗

可參考三年級音樂課本
音樂常識 :

• 唱名、主音、音程、音階(1升降以內)

• 音符與拍號、音樂常識

聽寫:

• 音程 : 音與音之間距離 (例: 大二度 )

• 節奏 : 拍號、音符 (例:附點四分音符)

• 曲調 : 旋律 (例:2升降以內)

• 和弦 : 三個音同時彈奏 (例: 大三和絃)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升五&六年級轉生-音樂基本能力測驗

音樂常識
10%

聽寫
10%

歌唱
10%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升五&六年級轉生 -音樂基本能力測驗

可參考三~五年級音樂課本
音樂常識 :

• 唱名、主音、音程、音階(2升降以內)、音符與拍號、音樂常識

聽寫 :

• 音程 :音與音之間距離 (例: 增四度)

• 節奏 : 拍號、音符 (例:附點八分音符)

• 曲調 : 旋律 (例:2升降以內)

• 和絃: 三個音同時彈奏 (例: 大三和絃)

歌唱 :
• 依考生年級音樂課本選一首歌曲背譜清唱





由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小組

依各校招生名額、術科測驗總分（或書面審查結果）及志願順序錄取。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錄取方式

術科測驗同分參比順序：

★升三年級新生：

1. 主修樂器演奏能力成績 2. 音樂基本能力測驗成績 3. 聽唱 4. 節奏 。

★升四年級轉學生：

1. 主修樂器演奏能力成績 2. 音樂基本能力測驗成績 3. 聽寫 4. 音樂常識。

★升五年級、六年級轉學生：

1. 主修樂器演奏能力成績 2. 音樂基本能力測驗成績 3. 聽寫 4. 歌唱 5. 音樂常識。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志願分發方式

步驟1

達最低

錄取分數

依「選填志願
錄取標準」
分數高低及
志願序分發

錄取

○○國小

7/1(週三)
08：30～
12：00止
報到(轉學)

步驟2 步驟3 步驟4



錄取考生不得申請保留入班資格。

藝術才能音樂班聯合招生鑑定
錄取、報到 (轉學 )注意事項

錄取就讀後，若經學校評估無法適應音樂班教學活動，為維護兒童之身

心健康及適性之發展，得輔導學童轉入分發學校普通班或轉回原就讀學

校，如該校經公告額滿，協助輔導就讀改分發學校。

錄取考生，請務必參閱簡章第7-8頁「玖、錄取報到暨入班轉學」說明，

並於報到(轉學)時攜帶相關資料至各錄取學校辦理報到(轉學)手續。

若考生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因故無法親自到場辦理報到者，受委託

人代為辦理報到 (轉學) 手續時，請檢附報到(轉學)委託書(如附件9)正本

、考生父母或監護人身分證及受委託人身分證。（若考生法定代理人(父

母或監護人)均無法到場，須出示2張身分證及2張委託書）





課程特色說明

學生
招收各校的三、四、
五、六年級的學生。
須設籍臺北市

專任教師
每班有學科、術科兩
位教師，各司專職，
協助學科及術科課業
學習。

外聘教師
延攬大專院校等音樂
系優良師資、專業樂
團演奏家及各項樂器
專長教授及講師，共
同培育學生音樂演奏
及專業能力。



音樂班課程與規劃

依照普通班之規劃，其學習進度比照普通班之安排。

音樂專業課程：主副修個別課、樂理、視唱聽寫、
音樂欣賞、合奏和合唱等，為藝術與人文加深加廣
課程。

學科課程

術科課程

延伸課程：舉辦音樂大師班、實習音樂會、聯合音
樂會、校際交流與優秀音樂團體進行演出等活動提
供學生更優質的學習。

藝術才能音樂班專門科目授課時間依各年段需求為
每週6到10節。



各校依樂團配置分配樂器種類及人數，並以學生
志願為考量。

音樂班課程與規劃

為達學生多元學習需要及配合學校合奏課程需求，
入學後主修鋼琴者依錄取學校樂團編制，安排管、
弦或打擊樂器作為副修樂器。
主修管、弦、打擊樂器者，需副修鋼琴。

術科 - 主副修課程





各校聯絡方式

臺北市松山區
敦化國民小學
輔導室(協辦)
(02)2741-4065
轉150、152

臺北市萬華區
福星國民小學
輔導室(協辦)
(02)2314-4668

轉146

臺北市大安區
古亭國民小學
輔導室(承辦)
(02)2363-9795
轉841、843

☎如有藝術才能音樂班相關疑問，歡迎向各校洽詢。



歡迎對音樂
有天賦
有興趣
有熱情的孩子
加入
音樂班行列


